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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草案

的一些問題

J osé Gonç a l ves da Cost a＊

在這篇文章裏，我將努力根據葡國的憲法原則及規定、“澳門組織章程”的

規定以及中葡“聯合聲明”的有關條款，通過尋求使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草案（

以下簡稱“草案”）的規定與那些文件的原則、規定及承諾相一致來對“草案”

的更加完善化做出一點必然是微薄的貢獻。在評論這一“草案”時，我始終注意

到澳門的“特殊性”，因爲這些特殊性是受到葡國憲法及“草案”本身重視的（請

參閱憲法第292條5款和“草案”第1 條），並且是所有法律都必須重視的具

體實際；否則，就難於調整和協調。

坦率地說，儘管我總是願意承担上述任務，但對於我來說，要完成好這一任

務無疑將是困難的，因爲我對澳門的了解僅僅是間接的，因而肯定是不完全的。

首先，我想扼要談談自己對“草案”中關於澳門司法組織本身這一部份（第

1 條至第 16條）的看法，然後便分析“草案”中旨在確定司法官團章程的那部

份條文（第 17 條至第28條的規定），特別是想考查一下法官的獨立性暨檢察

院的自治權、法院的正確管理暨有效地維護民主的合法性的基本保障是否得到了

維護以及維護到了一個什麼程度。

在評論和分析“草案”的過程中，我會將它與葡國的司法組織暨司法官員章

程的規定做些比較，我認爲這是不足爲奇的，因爲“草案”本身有時也把它們作

爲參考，甚至吸收了它們的某些內容。

＊葡國高等法院法官、法律研究中心敎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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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案”第1 條，“根據本法律規定，澳門地區擁有自己的司法組織，

享有自治權並適應本地區的特殊性”，是抄錄了《葡國憲法》（1 989年修訂

文本 ） 第 29 2條 5款第 一 部 份 。

但是，這一規定還增加了有關這問題的法律“應該維護法官獨立性的原則”。

在抄錄“澳門組織章程”（第1 3／ 90號法律公佈的修正文本）第53條

第1 款至第4款時，在“草案”的第3條第 1 款中依據葡國憲法第206條的規

定，肯定了法院的獨立性，並在第2款中規定把法官的不可撤換性及法官不屈從

於任何命令和指令（顯然，除執行上級法院對上訴所做的裁判之外）作爲這一獨

立性的保障。

2．葡國憲法也沒有確立葡萄牙共和國公務人員編制中的法官的獨立性，只

是確立了法院的獨立性；對於法官則只是確立了對他們的不可撤換性和免責的保

障（參閱《憲法》第2 1 8條）。

3．法官獨立性的確立問題或許在有關的章程中能找到根據（我們的立法者

就是這樣理解 的）（參閱第 2 1 ／ 85號法律第4、 5、 6條） 。

4．除澳門的司法組織外，“草案”還包括相應的法官章程。這樣，在滙集

這個章程專有的、規定的那一章中（如上述《司法官員章程》第4條至第6條的

情況），突出地寫進確立司法官員的獨立性原則的條款就是完全有理由的了。

那一章中還應該包括確立檢察院的自治權的原則規定（參閱“澳門組織章程

第5 3條 5款曁 第4 7 ／ 8 6號 法 律， 檢察 院 組織 法， 第 2條 ） 。

5．必須指出，現在還看不出法官獨立性原則的憲法性要求如何才能符合如

“草案”第20條第 1 至 4款或“草案”第23條和第25條之規定。

此外，擬採取的相應的司法官員任命制度（參閱第20條第1 至4款）將難

以同得到“澳門組織章程”第53條5款承認的、賦予檢察院自治權的章程相一

致 。

6．看來，在“草案”中根據葡國憲法第205條加進一條類似於《法院組

織法》第 1 條和《行政暨監察法院章程》第1 條（參閱第1 2 9／ 84號法令）

的，把澳門法院確立爲主權機構的規定是正確的。這樣的規定，在“聯合聲明”

（第二條二款）中也能找到根據。不管怎樣，只有有了這一規定，這些作爲主權

機構的法院才能完全地履行“草案”第2條賦予它們的極端重要的職能。我建議

加進的這一規定將可以放在緊接着第1 條之後。

7 ． 與 第 3 8 ／ 8 7 號 法 律 第 3 條 第 2款 和 第 1 2 9 ／ 8 4 號 法 令 第 9 8 條

中分別對司法法院和行政暨監察法院所做出的規定相反，在“草案”中忽視了因

存在一個特有的司法官團的管理和紀律機構而形成的法院獨立性的保障。（關於

這一點，《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2款有明確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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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2條中確實規定：“澳門地區檢察院的法官和人員的管理和紀律由澳

門司法委員會和澳門司法最高委員會確保”。這些委員會，由於它們的建立都與

澳門的特殊實際有關，因此對於檢察院法官和人員來講是具有共性的。無論怎樣

，它們的建立如“草案”中所規定的，仍然不能完全保障他們必要的獨立性。根

據“草案”的規定（儘管是以相應的委員會的“建議”形式提出的），任命各類

法院法官的權限——作爲上述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屬總督（參閱第20條

第 1 至 4 款 ） 。

8．“草案”第4條第1 款抄錄了葡國《法院組織章程》第9條第1 款之規

定。但是，體現了該組織章程第9條第2款精神的“草案”第4條2款又規定，

（司法年會）隆重的開幕式將由總督主持。最好刪去這一規定，因爲這一規定以

及 把 第 2 0條 1 至 4 款 、 第 2 3條 1 款 d項 和 第 2 5條 1 款 e 項 中 規 定 的 權 限 賦

予總督的規定是與第3條中規定的澳門法院的獨立性原則相矛盾的。

葡國《法院組織法》的解決方案看來更爲正確，因爲它與其相應的法律提案

第8條2款中過去規定的相反，規定任何單位都可以主持上述隆重儀式（參閱上

述 第 9條 2款 ） 。

另一方面，“草案”中沒有像《法院組織法》那樣規定一定的單位擁有（“充

份”）的義務發言權。看來，這一解決方案是正確的。

9．第1 2條2款規定，高等法院的法官“由未有參與有關訴訟之當地初審

法院法官按在職時間長短順次代任”。

還必須找出更好的解決辦法（來保障高等法院中法官之間的相互替換問題）

，特別是（考慮到第1 1 條4款後一部份的規定）最好把組成法院的法官（包括

法院院長）的人數增加到七人（參閱第1 1 條1 款）。人們難以理解，一個法官

由於他的判決是受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的約束的，怎麼能以替代形式成爲高等法

院的一份子，因爲正是在這個法院中審理他在初級法院工作的同事們的判決。

1 0．“草案”中沒有關於如何保障檢察院在澳門法院中的代表性的規定。我

看可以增加一條與第38／87號法律第91 條2及3款或葡國第1 29／84號法令

第70條相應的規定，或在規定各類法院的組成和職能的條款中把關於這一代表

性的規定補充進去。這樣，我看可以在第1 1 條中增加一款關於檢察院在高等法

院中的代表性的規定。

1 1 ．澳門司法組織法最低限度應該確定司法官員與司法輔助人員之間的關係

（“草案”忽略了這個問題）。如今，雖然爲司法官員服務的司法輔助人員的自

治化趨勢正在日益增長，但仍然存在着他們不應超越的界限；否則，他們的工作

效益和司法威望就將面臨受到嚴重影响的危險。

因此，“草案”至少應該包含相當於上述第38／87號法律第33條1 款

f 項、第86條 1 款b項和第97條及以後數條中的規定，並做些適應這些規定

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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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如果像葡國憲法第292條5款的規定那樣注意到澳門的特殊性的話，

那麼修訂（第1 7條至第28條中）關於澳門法官章程和檢察院檢察官員章程就

將被認爲是合適的。

不管怎樣，確立兩個司法官團（它們在第1 7條1 款的唯一的規定中被奇怪

地混淆在一起了）的準則應該滙集在單獨的一章中，不應放在上述關於司法組織

的規定那一章中。

在這一章關於章程準則的規定中，應該確定法官獨立性原則，因爲這一原則

是受到葡國憲法第292條5款之規定保護的。在這一章中，還應該有關於確立

司法官員不可撤換性和免責的明確規定。在同一章中，還應有關於確立檢察院的

自治權的規定，因爲這一規定在“澳門組織章程”第53條5款中得到承認；在

增加這一規定時可以用葡國第47／86號法律（關於《檢察院組織法》）的第2條

作爲模式。

1 3．“草案”第1 7條第2、3款注意到了分別從《葡國公務員編制》的法

官和檢察院司法官員中委任澳門法官和檢察院司法官員的可能性。這種委任是得

到“聯合聲明”附件一中的說明（第四部份第二段）承認的，即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自 1 9 9 9年 1 2月 20日）收回澳門主權後，凡“符合標准的外籍法官”

也可以應聘。

上述第1 7條4款已經引起了人們的某些注意。在那個條款中允許任命那些

“得到公民普遍承認有能力的、居住在本地區①的並懂中文的法學博士”担任法

官和檢察院檢察官員之職務。但是，在這裏除了提及學位外，對其人的功績，或

理論及實際經驗水平和司法實踐經驗再沒有提出任何要求。保留第1 7條5款不

能說明不驗證這些條件是正確的，因爲在這一款中所提及的時期內，完全可能根

據第4款之規定委任一些雖然符合上述條件，但尙不具有不折不扣地行使其職能

所需要的最起碼的技術水平和實踐經驗的人來塡滿澳門地區的法官和檢察院檢察

官員的位置（如果根據第5款來委任，其委任數在初級法院中可達到其總人數的

三分之一，或在高等法院中達到七分之一）。

不能忘記葡國憲法第292條5款最後部份的規定：如果缺乏最起碼的技術

培訓和實踐經驗，一個法官怎麼能獨立？

還應當考慮到，如果把這些規定作爲“草案”第1 7條第4款和第5款的規

定固定下來，那麼，當澳門司法組織法生效三年以後，澳門法官的所有位置都將

可能完全根據第4款的規定加以委任來塡滿………

①審議中的這一規定沒有要求——看來應該如第1 8條關於對顧問法官那樣要求—— 把被推薦

者在本地區居住的最少期限作爲任命其担任該條所提及之職務的條件。

370



1 4．總督任命高等法院院長和法官以及澳門其餘法院的法官這一規定，將難

以同葡國憲法第292條5款後一部份的規定相協調。“聯合聲明”附件一（第

四部份第二段）對我們這裏確定的模式看來沒有提出任何限制，那是因爲我們現

在還處在過渡時期。如果採取第20條第1 款和第4款中規定的制度是出於爲逐

步適應上述模式的（政治秩序）的需要，如果因此就認爲應當把任命澳門法官的

權力賦予“行政長官”的話，那麼我們也不能忘記，也是依據上述附件中的說明

，這樣的任命必須在一個“獨立的委員會的推薦”之下來進行。

如果認爲必須把任命澳門法官的權力賦予總督的話，如果同時又想最低限度

地維護法官獨立性原則的話，那麼推薦機構將不能加入到任命單位中去（參閱第

20條 1 款和第25條 1 款 C項）或任 何由它指定的組織中去（參閱第20條 4

款 和 第 2 3 條 1 款 d 項 ） 。

第1 款中規定的“助理總檢察長”②任命制和上述第20條中規定的檢察院

其它司法官員的任命制，由於已經指出的原因（分別參閱第25條1 款C項和第

23條1 款d項），也難以與得到“澳門組織章程”第53條 5款承認的檢察院

的《自治權》相一致。

1 5．關於任命担任第20條第1 款和第2款中提及的職務的條件問題，被推

薦者除必須具備第1 7條第2款或第4款中所規定的一般條件外，還要求“至少

具有十五年的司法工作或審判工作或大學敎育工作的經驗”。

但是，除了這一起碼的工作時間的要求外，對這些被推薦者的履歷方面，就

沒有提出任何要求，本來應該提出要求（關於這一點已載入了綱要法），一方面

這是爲了滿足客觀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因爲這是要爲高等法院選拔司法官員。我

認爲，特別是對那些“從事司法或審判職業”的候選人，應該對他們的級別或其

它方面的指標提出要求。

1 6．“草案”第8條把一個混合庭——按照第9條之規定，它由合議庭的法

官和兩名顧問法官組成——視爲一種享有普通管轄權的初級法院的組織架構（或

運作方式）。這些法官（第1 8條規定了對他們的任命條件）的任期爲兩年，一

年後要進行重新任命（這也是第1 8條的規定）。

②一旦行使該職能的司法官員不再是葡國總檢察長的“助理”，無論在組織上或甚至在行使職

能方面不再從屬於他時，這一規定就需要重新加以考慮。

也不能從葡國公務員編制中進行委任（參閱第1 7條第2款和第4款）。但是，不能排除根

據上述第4款之規定，在同一條第5款中確定的三年時期內，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任命的可

能性 ；這種可能性以前就得到了承認，而且不受這一期限終止後的限制。

甚至當司法人員是從上述人員編制中任命時，根據第24條c項之規定，他也只屬檢察院最

高委員會的管轄。

上述司法官員將不行使作爲“助理”總檢察長的職能。
但是，這不妨碍通過另一更恰當的規定，在一個如第21 條2款之規定中承認該司法官員享

有與一個助理總檢察長依照葡國法律所享有的同樣的“級別、待遇、榮譽和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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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法官除了要支持法官的工作，向他們通報自己所熟悉的情況——這種作

法將會豐富各種文化的交流而產生鼓舞力量——，還將能夠發揮符合葡國法律制

度中授予社會法官的作用。

他們不單純是顧問法官，當他們成了混合庭一員後，還算是眞正的法官。所

以，應該有明確的規定來保障他們的眞正的獨立性。

在這個問題上，第20條4款中規定的對他們的任命制度引起了對上述（第

1 4點）關於尊重法官獨立性原則的保障的同樣疑問（參閱葡國憲法第292條

5款 ） ③ 。

1 7．“草案”第22條的規定中，《澳門地區法官和檢察官人員編制》的管

理和紀律問題，正如上面所述，得到兩個委員會——澳門司法委員會和澳門司法

高等委員會——的保障。

每一個委員會各有其專有的權限，但他們都是不同級別的法院所共有的。以

前沒有考慮到建立每一管轄範圍的專門委員會。這在澳門的特殊情況是不正確的

，也是行不通的，因本地法官人數太少。

同時，它們也是兩個司法官團所共有的。這種解決方案儘管還可以討論，但

是，如果注意到本地區上述特殊性是會找到根據的。

這兩個委員會的建立，以及在不損害葡國憲法（第292條5款）和“澳門

組織章程”（第51 條1 款）中所規定的澳門司法組織的自治權的情況下，在過

渡時期中同葡國司法制度保持某種聯繫（參閱“草案”第1 3條2款、第25條

第2、3款及第29條）的必要性，將在兩個委員會的體制構想中找到根據：一

個委員會將擁有作爲一個全體委員會特有的權力；另一個委員會將擁有相當於常

務委員會的權力，擁有一個唯一的最高委員會的權力。

如果不存在採取上述解決方案的理由，澳門司法官團的管理和紀律問題就只

能由唯一的機構來負責。每一級管轄範圍的司法官團就是，或者說應該是一個有

着唯一章程的唯一組織。這樣，它就只有一個管理暨紀律機構來保障其獨立性（

關於葡國公務員編制中的法官問題，請參閱葡國憲法第21 7條1 款，第21 ／85

號法律第 1 條1 款和第1 3 6條1 款，第38／87號法律第3條2款，以及第 1 29／

84號 法令 第 7 7 條 和 第9 8條 1 款 ） 。

③如果考慮到上述第20條4款中規定的任命法庭陪審員的程序，也會出現疑問。

確實，作爲陪審員是不能行使審判權行爲的，但是，如果考慮到第1 9條2款要求的條件以

及他們將行使的職能（參閱同一條第3款），陪審員的編制將可以列入招聘在澳門地區服務

的司法官員的範圍內，因此這個問題上的更新是十分重要的。

由於這是他們專有的職能，也由於他們的這一職能今後可能受到影响，所以當他們作爲陪審

員時，他們必要的獨立性應該得到保障。（我不認爲“草案”中確立的上述制度能夠保障他

們的這一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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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必要考慮上述特殊情況，那麼多建立一個檢察院法官團管理暨紀律

委員會也就缺乏正當理由了（關於葡國公務員編制問題，請參閱憲法第222條

2款及第47／86號法律第7條2款，第1 4條 1 款）。

1 8．如果要保持上述兩個委員會，“草案”中規定的、它們各自的組織原則

（參閱第23條和第25條）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如我在前面（第1 4點）提及第20條第1 款和第4款時所述的，如果把任

命澳門法官和檢察院檢察官員的權力賦予總督的話，那麼推薦任命的機構就不能

成爲任命單位或由它指定的代表機構中的一個組成部份。只有這樣，才能達到（

如葡國憲法要求的那樣）維護法官獨立性的原則，維護檢察院的自治權之目的（

分 別 在 第 2 5條 1 款 c 項 和 第 2 3條 1 款 d項 中 有 規 定 ） 。

關於第23條1 款c項中所規定的，一個由自己的同事選出的律師加入一個

負責推薦、任命或解除澳門法官和檢察院檢察官，並對他們行使紀律行爲的機構

的問題，人們看不出這一規定怎麼能是有道理的。這樣做違背了或可能違背上述

獨立和自治的原則。

的確，“聯合聲明”把律師列入將負責推薦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任命

候選人的“獨立的委員會”中，但是，它並沒有強使這一規定立即實施。因此，

“草案”中的規定並未與之發生冲突，因爲我們現在還處在過渡時期。不管怎樣

，賦予上述第23條中規定的委員會的權限要比依照“聲明”所授予那個機構的

要廣泛得多（參閱《附件一》第四部份第二段以及“草案”第24條a和c項）。

附加“草案”第23條的選擇性條文的第1 款b項和c 項中提出的建議是値

得歡迎的，因爲由那些款項中規定的人員（按照規定，這些人員由其同事選擧產

生）組成的委員會將會保障其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有更加民主的組成和運作。

這一委員會除了應根據“草案”及其選擇性條文，由其固有的成員和根據上

述條文b和C項之規定選舉產生的人員組成外，還可包括由立法會選出的人士。

1 9．對於這一點，“草案”中沒有任何規定（上述第23條的選擇性條文也

忽略了這一點）。對這一點做出規定是必要的；第23條和第25條中對委員會

的非固定成員的任期做出規定也是必要的。

20．第25條2款在涉及澳門法院高等委員會關於檢察院檢察官員的審議的

那部份中規定的上訴制度，基本上符合葡國第47／86號法律第30條中關於葡國

檢察院高等委員會的審議上訴規定。在反駁損害行政法院法官權益的決議（見第

5條1 款和第1 0條）④的問題上，上訴制度應符合第1 29／84號法令第24條d

項中關於對行政暨監察法院高等委員會的決議進行上訴的有關規定。

④第1 0條應該歸到第三節去，因爲該條現在所在的第二節的內容與它不協調（此外，請再參

閱 第 5 條 1 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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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擁有普通管轄權的初級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們將是澳門

法官的多數——反駁澳門司法高等委員會的決議的問題，最正確的解決方案或許

是葡國公務員編制的《法官章程》所採納的方案（參閱第21 ／85號法律第1 68

條及其後數條）。由於上述高等委員會，依照“草案”的規定應由最高法院院長

主持，所以澳門司法高等委員會關於法官的審議上訴應向最高法院提出。對這點

的規定應寫入上述第25條中（最好保持在同一條中，但僅涉及反駁檢察院檢察

官員的審議問題，這是一條如同上述第二項之規定）。

以上意見就是我閱讀澳門司法組織綱要法草案後對其中一些問題的簡要看法

。這些問題以及其它一些與此有關的問題，在今後的討論中，一定會得到更深入

、更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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